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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环境安全与岛礁可持续发展重点专项
技术支撑工作任务大纲

为落实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和中央科技委有关会

议要求，履行我部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主责单位

的管理职责，发挥政策制定、应用场景构建等方面的优势，

确保“海洋环境安全与岛礁可持续发展”重点专项科技创新

和成果应用目标实现。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（以下简称科

技司）拟开展2024年海洋环境安全与岛礁可持续发展重点专

项技术支撑工作，拟委托1家机构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。任

务大纲如下：

一、工作任务及目标

（一）工作任务。

一是通过专家会议讨论、组织项目汇报自评、现场调研

等方式，全面梳理本专项已启动项目的阶段性成果，形成项

目成果清单。二是在专项项目成果梳理的基础上，建立阶段

性成果数据库，向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。三是跟踪本

领域新技术新方法，与成果库进行对比研究，为“十五五”

深海和极地领域科技项目凝练提供素材。

（二）具体工作内容

1.组织各项目承担方开展成果汇报自评，通过专家论

证、现场调研，对本专项已启动项目成果进行汇总梳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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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论证研判提出本专项成果技术应用转化建议，为行业

管理提供支撑；

3.持续跟踪、梳理海洋环境与岛礁领域新技术、新方法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

1.形成海洋环境与岛礁领域阶段性成果数据库；

2.形成海洋环境与岛礁领域新技术、新方法清单并动态

更新；

3.提出本专项相关成果应用转化建议。

二、专业资历

机构应具备但不限于以下条件：

1.具备海洋环境与岛礁领域等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能

力。

2.拥有熟悉科技项目管理，海洋环境与岛礁领域成果应

用推广工作支撑团队且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4 人。

三、交付成果及时间计划

（一）交付成果

本任务提供以下成果：

1.提交本专项相关成果清单和阶段性成果数据库初步

建议；提出本专项成果应用转化建议。

2.海洋环境与岛礁领域相关新技术、新方法清单；

（二）时间计划

1．本任务在合同签署后15日内开始实施。

2．实施方案于合同签署后20日内交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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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成果于合同签署后5个月内交付。

四、合同及付款计划

中标机构将获得1份总价合同。合同金额将在合同签署

之后分期支付，具体付款安排如下：

1．合同签署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80%。

2．任务完成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20%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承担机构向科技司报告工作任务进展并接受监督，科技

司将为本任务开展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任务结束后科技司

将对工作效果开展全面评估，确保达到工作目标。


